
旅客運送契約 

優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Q Taxi車隊，下稱本公司)為提供您更好的服務，與 Uber 網際網路

系統(Uber App)合作，您可透過 Uber 網際網路系統叫車，使用本公司派遣計程車的服務。

為了保障您的使用權益，當您透過 Uber App 請求本公司派遣計程車駕駛提供旅客運送服務

(下稱本服務) 前，請務必詳讀以下約定條款，若您完成註冊程序或開始使用本服務，即視為

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以下各約定條款之所有內容。本公司或 Uber App 可能會依法令變 

更、實際服務狀況、市場供需或其他原因變更本約定條款，您有權隨時停止使用本服務，您繼

續使用視為您同意。 

※ 以下所稱之「您」，係指透過 Uber App 接受本公司派遣計程車駕駛並使用本服務者。 

1. 本旅客運送服務係由 Q Taxi車隊(下稱 本公司)提供 

【內湖區服務中心】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159號 

電話：02-2795-3213 

【板橋區服務處】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2-57號 

 

2. 帳號註冊、密碼安全性 

a. 您必須為年滿18歲且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自然人，且您明白您於 Uber App 

完 成註冊並透過 Uber App 與本公司成立旅客運送服務契約時，您保證在註

冊及使用本服務過程中提供予本公司關於叫車人的資料、以及所留存的其他資

料，均為完整、正確、與實際情況相符，且該等資料均不會侵犯、侵佔、或違

反第三方的知識產權或所 有權權利、公開權或隱私權，或違反任何適用的法律

或法規。若該等資料事後有變更 ，您必須即時通知本公司或本公司所委託之 U

ber App; 若事後發現資料不符、資料變更而未即時通知本公司或本公司所委

託之 Uber App 或違反任何前述保證事項，本公司保有得隨時拒絕對您提供

本服務之一部或全部，且本公司不因此而承擔任何責任。 



b. 您同意對於您以本公司所委託的 Uber App 註冊所取得之帳號和密碼盡妥善

保管及保密之義務，且不得以有償或無償等任何方式透露或提供予第三人登

錄、使用， 任何經由該組帳號及密碼所為之全部行為，概由註冊該帳號之使用

者負責任。 

c. 若因您的故意或過失導致之任何損失應由您自行承擔，該過失包括但不限於: 

遺忘或洩漏密碼、密碼遭他人破解或您使用之電腦或手機遭入侵等情形。 

3. 費率及付款方式 

a. 本公司遵循政府規定規劃費率，作為您每次叫車時顯示之預估車資之計算基

礎，並以行程結束後最終跳表結果作為實際收取車資之依據。若費率表有變

更，本公司會委託 Uber App 公布相關變更及將之刊載於本公司之網際網路

平台首頁。 

b. 您透過 Uber App 叫車時已同意本公司派遣車隊之計程車駕駛、預估行駛路

線及預估車資金額，並同意本公司依據跳表結果收費。如實際行駛路線或行程

時間因故改變（包含但不限於行駛您所指定之偏好路線，或交通、道路出現狀

況等因素)、您增減或變更停靠站、變更您的目的地，或本公司派遣之計程車駕

駛在您指定的地點（包括但不限於停靠地點）等待過久，您知悉並同意預估車

資將有可能產生異動，最終收費應依據跳表結果為準。 

c. 本服務之車資得以電子支付方式或現金方式給付。如您選擇以電子支付方式給

付車資，您應於進行註冊時綁定信用卡作為付款方式，並保證該綁定信用卡之

卡號、持卡人等相關資訊之真實性。 

d. 於您透過 Uber App叫車並確認行程後，本公司派遣之駕駛已有油耗並已失去

其他接受派遣的機會，故當符合以下情形時，本公司將會向您收取150元之取

消費：(1)您主動取消行程：您可以隨時取消預訂之行程，惟當您在確認叫車後

3分鐘始取消行程，且本公司已派遣駕駛前往指定上車地點時；(2) 您超時抵達

指定上車地點：自您於Uber App內收到「在上車點碰面」訊息後，駕駛將於

上車地點等待您若干分鐘（相關細節於應用程式內公告），惟當您未於此段時

間內上車，駕駛主動取消行程時。若您對此費用有疑義，皆可透過客服管道向

本公司反映。 



e. 本公司同時提供行程開始前90天的付費預約乘車功能，您可以透過 Uber App 

提前預約行程。由於預約乘車功能中，駕駛須在預約行程開始前30分鐘上線，

故當您使用此功能，於預約行程完成後，您將需額外支付預約費給提供搭乘服

務的駕駛。該預約費之數額將由系統依照預約日期、時間及地區而產生差異，

詳如下表所示： 

（幣別：新台幣） 

 尖峰時段* 離峰時端** 

新竹縣/市 150元 100元 

新竹以外之其他縣/市 150元 80元 

*註1：尖峰時段指每週一~週四6:00-9:59、16:00-18:59；每週五6:00-9:5

9、16:00-22:59；每週六02:00-03:59、09:00-13:59、16:00-23:59；每

週日02:00-03:59、11:00-13:59、16:00-22:59。 

**註2：前述尖峰時段以外之其他時段。 

此外，若您於預約行程開始前一小時內取消預約行程，或因遲到、無故未出現

達5分鐘以上經駕駛取消行程者，本公司因駕駛已有付出驅車成本且失去其他

遭派遣機會，故必須向您收取150元之取消費。惟若您於預約行程開始前一小

時以前取消預約行程，或在尚未於 Uber App 上收到駕駛之詳細資訊前取消

預約行程，或駕駛因遲到、無故未出現達5分鐘以上並經您取消行程時，您將

無需支付前述任何費用。經收取該部分取消費者，同一行程將不再適用本條d

項之規定。 

f. 本條所約定之任何行程費用，如因您選擇的付款方式（例如現金支付）而無法

於您的帳號直接完成線上扣款支付時，您將需於下次叫車前完成該筆費用之付

款後，始得啟用叫車功能。若您對本公司因本契約之費用有任何異議，均可透

過Uber App的客服管道提出，本公司將於確認後辦理退款或點數給您。 

4. 本公司將於報公路主管機關備查後，提供您搭車之優惠或折扣，優惠或折扣將 透過 U

ber App 推播優惠序號。您同意，優惠序號: (i)須透過合法手段用於預期受眾及目

的; (ii)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出售、轉讓或公開 (無論是以公共形式或其他 形式公

佈)，除非獲本公司明確許可; (iii)可能隨時由本公司透過 Uber App 宣布以任何理



由宣佈無效，本公司及 Uber App 對此不承擔任何責任，但將於優惠取消前3日以電

子郵件或應用程式推播功能通知您;(iv)只可根據此等優惠序號制定的特別條款進行使

用; (v)不可兌換現金; 及 (vi)可能在您使用前失效。若本公司認定或相信使用或兌現

優惠序號的行為是錯誤的、帶有欺騙性、非法的，或違反了適用的優惠序號條款或本

條款，則本公司保留對透過您或其他任何使用者使用優惠序號所得利益或其他功能予

以保留或扣除的權利。 

5. 行車記錄器或App錄影和/或錄音 

a. 爲了行程更安全，本公司派遣之駕駛可選擇安裝並使用行車記錄器在行程中錄

影和/或錄音，您或本公司派遣之駕駛也可以選擇透過 Uber App 錄音記錄行

程，並於行程發生爭議時，選擇提供予本公司和/或Uber App調查。另外，為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1款之規定，本公司將透過Uber App （包括其隱

私權聲明）、本契約等渠道，向您告知相關事項。 

b. 若您或任何相關第三方不同意行程被錄影或錄音，您可以取消行程。一旦行程

開始，即代表您已同意並已獲得相關第三方的同意，出於安全目的，您和他們

可能會被錄影錄音，並且影片可能會被提供給本公司和/或Uber App。 

c. 您僅應根據當地法律和法規和適用的政策指引使用錄音片段和錄音功能。適用

法律和法規可能要求必須取得職業駕駛或任何相關第三方同意才能錄音。請查

看您的當地法規以瞭解相關責任。 

d. 您和本公司派遣之駕駛可在遵守當地法律和法規的前提下，就安全事件自行決

定是否向本公司和/或Uber App 提交錄製內容。本公司和Uber App 會審查

送交的行車記錄器片段或錄音，並採取相關行動。您同意並已獲得相關第三方

的同意，在少數情況下，本公司或Uber App可能需要與授權機構分享錄製內

容。 

e. 分享或串流他人的錄音（包括在社群媒體、數位平台或其他公共場所分享或串

流），此舉可能違反當地法律（包括適用的個人隱私法律）和適用政策指引，

本公司和/或Uber App可能進一步調查和採取行動。 

6. 責任條款 

a. 除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外，因您之故意、過失或不可抗力等事由致您或同行 

者於運送過程中所受之傷害，本公司不負賠償責任；運送之遲到因不可抗力所



致，本公司僅以賠償您因遲到而增加支出之必要費用為限。如因可歸責於您的

事由(如於車內嘔吐)導致本公司、計程車行/駕駛或其他人(包括但不限於 Ube

r App)發生損害，您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如賠償清潔費)，且您授權並同意本公

司得透過Uber App自您在帳戶中指定的付款方式就該等費用扣款。 

b. 本公司於您叫車時提出之預估抵達時間、預估車資僅為參考 ，您明白因為路況

及安全性等因素考量，將令預估抵達時間與實際抵達時間會有所誤差，而預估

抵達時間並非本公司有義務應送達您至指定地點的時間。 

7. 暫停、終止服務  

您若有以下情形，本公司將立即暫停、拒絕或終止您繼續使用本服務，若因此致本公

司或本公司受僱人受有損害，您應承擔所有賠償責任: 

a. 提供不實之個人資料。 

b. 惡意濫用本公司之叫車服務。 

c. 利用偽造或非法取得之資料使用本服務。 

d. 其他違反本約定條款或違法之事由。 

8. 本約定條款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定之。您同意若因本約定條款有 所爭議

或糾紛，將以台灣地方法院作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9. 本公司已確認本車隊所派遣之計程車均已投保至少每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旅

客責任保險。 

10. 本公司設消費爭議處理申訴(客服)專線: 

【內湖區服務中心】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一路159號 

電話：02-2795-3213 

【板橋區服務處】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0-2-57號 

 

 


